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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17 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

修订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落实《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深入推进专业

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意见》的文件精神，同时结合我校研究生

招生结构变化，经研究决定，现开展 2017 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

案（以下简称“培养方案”）修订工作，具体通知如下: 

一、修订原则 

（一）依据指导性文件原则 

各培养单位应依据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

称“教指委”）出版的《专业学位（领域）博士、硕士学位基本要求》

（详见我院网站链接 ：

http://www.yjsy.ecnu.edu.cn/f9/13/c3602a63763/page.htm ）和

相关教指委（如教育硕士）最新公布的指导性培养方案等权威指导性

文件（以下简称“指导性文件”），开展修订工作。 

（二）统一性与个性化相结合的原则 

培养单位可在针对同一学位标准的前提下，结合生源背景、知识

结构和职业需求等，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的研究生分别

制定培养方案，同时也要根据社会需要和行业需求，结合自身优势突

出特色。 

（三）强化职业能力提升为导向的原则 

http://www.yjsy.ecnu.edu.cn/f9/13/c3602a63763/page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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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依据专业学位类别/领域的学科背景和职业领域的任职资格要

求，合理设置/改革课程体系、教学方式和专业实践等培养环节。既

要重视研究生对理论知识的把握，又要强化与职业相关的实践能力的

培养，全面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，实现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

的共同提升。 

二、修订范围 

本次培养方案的修订建立在2016年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（详

见我院网站链接：

http://www.yjsy.ecnu.edu.cn/f9/16/c3602a63766/page.htm ）的

基础上，修订范围（见附件 1）包括除教育硕士（职业技术教育）外

的，所有 2017 级招生培养的专业学位类别（领域），合计 84 个培养

方案，其中： 

（一）新增培养方案 18 个，对应 2017 年新招生的专业学位研究

生专业学位类别/专业领域，即：非全日制——社会工作硕士、教育

硕士[学科教学（语文/数学/英语/物理/化学/生物/思政/历史/地

理）]、应用心理硕士、工程硕士（软件工程）、艺术硕士（广播电视、

美术、音乐）；全日制——教育硕士[学科教学（思政）、现代教育技

术]、工程硕士（环境工程）。 

（二）修订和完善培养方案 66 个，对应 2017 年继续招生和培养

的学位类别/专业领域。 

注意：根据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的通知，教育硕士（职

业技术教育）仍按现有培养方案执行，本次不进行修订。 

http://www.yjsy.ecnu.edu.cn/f9/16/c3602a63766/page.htm


 3 / 6 
 

三、修订内容 

（一）培养目标  

掌握某一特定职业领域相关理论知识，具有较强解决实际问题的

能力，能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

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。  

制定时应考虑结合我校本专业（或领域）的人才培养特色，依据

指导性文件提出细化的培养目标和明确的职业素养要求。 

（二）学制及学习年限  

以研招办招生时公布的学制为准，培养年限最长不超过 5年。原

则上不受理提前毕业的申请。 

（三） 培养方式 

1. 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，实行分类培养。 

2.教学过程中应加强案例教学、研讨式授课、模拟训练、情景教

学等教学方法的运用。 

3.重视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，促进实践与课程教学和学位论文工

作的紧密结合，注重在实践中培养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。 

4.建立健全校内外“双导师制”，构建由校内导师和行业专家共

同参与的“双导师”指导体系，共同承担实践教学和学位论文指导工

作。  

（四）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 

1.培养单位应紧密围绕培养目标，优化课程体系框架，优选教学

内容，突出课程实用性和综合性，增强理论与实际的联系。完善课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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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学评价标准，转变课程考核方式，注重培养过程考核和能力考核，

着重考察研究生运用所学基本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

平。 

2.总学分以指导性文件的要求为准，不低于指导文件规定的学分。  

3.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环节。充分、高质量

的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。各单位应根据

《华东师范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实施办法》，制

定详细的实践安排。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可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

专业实践。培养方案中要明确实践环节的培养要求和模式，加强实践

考核评价，注重实践过程管理，确保实践教学质量。 

（五）学位论文  

参考上海市学位委员办公室公布的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求和评

价指标体系。(详见我院网站链接 ：

http://www.yjsy.ecnu.edu.cn/68/73/c3602a92275/page.htm ) 

四、修订流程 

（一）5月中旬前相关培养单位完成修订工作。 

由分管研究生教学领导主要负责本次培养方案修订工作。各培养

单位应成立由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校内专家、相关行业或部门的专家

组成的专家组，负责本次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的修订工作。其中，教育

硕士和艺术硕士下各领域的的培养方案需经过教育专业学位管理中

心和艺术硕士教育管理中心进行审核。 

（二）提交至各专业学位评定小组审核。 

http://www.yjsy.ecnu.edu.cn/68/73/c3602a92275/page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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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后的培养方案须经各专业学位评定小组（经济与管理学部专

业学位评定委员会）审核。通过后，应在一周内提交至研究生院备案。 

专业学位评定小组审核不通过的培养方案，应在小组的指导下进

行修改，并再次进行会议或者通讯评审。 

（三）6月底，研究生院完成审核整理工作，并向校内公开，作

为 2017 级专业学位研究生制定培养计划和选课的依据。 

五、材料提交 

（一）新增培养方案的单位应提交： 

1.纸质材料： 

（1）培养方案（框架见附件 2）; 

（2）全部课程大纲（框架和样张见附件 3和 4）。 

2.电子版材料： 

（1）培养方案; 

（2）全部课程大纲。 

（注：课程大纲命名要求：学位类别名称 – 培养单位名称 – 

课程名称 – 主讲教师姓名） 

（二）修订培养方案的单位应提交： 

1.纸质材料： 

（1）《2017 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说明》（见附件 5），

需培养单位和专业学位管理中心审核，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；专业学

位评定小组组长（经济与管理学部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）签字确

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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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新培养方案（含新修订/增加课程的课程大纲）。 

2.电子材料： 

（1）《2017 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说明》； 

（2）新培养方案（含新修订/增加课程的课程大纲）。 

注意：如本次不修订，继续沿用 16 年的培养方案，只需要提交

附件 5《2017 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及说明》，在其中填写

“不修订”即可。 

六、注意事项 

培养方案是指导研究生培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，是保障研究生培

养质量、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基础，也是导师和研究生共同制定培养

计划，培养单位安排课程教学、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写作等培养工作

的基本依据。培养方案一经公布，不得随意调整和更改。 

 

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院 

2017 年 4月 26 日 

附件： 

1. 2017 级培养方案修订一览表 

2. 华东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（框架） 

3. 华东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大纲（框架） 

4. 华东师范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大纲（样张） 

5. 2017 级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及说明 

联系人：李坤,研究生院专业学位管理办公室，62237339，kli@yjsy.ecnu.edu.cn。 


